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anghai Biren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壁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82）

建議採納H股購股權計劃及
H股股份激勵計劃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上海壁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年5月15日，董事會議決建議採納本公司H股購股
權計劃（「H股購股權計劃」）及H股股份激勵計劃（「H股股份激勵計劃」）。

該等股份計劃的目的

H股購股權計劃及H股股份激勵計劃（統稱「該等股份計劃」）旨在為合資格人士提
供獲取本公司股份權益的機會，並激勵合資格人士致力於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的
價值，促進公司長遠發展，惠及本公司及本公司全體股東。該等股份計劃將為本
公司提供靈活的途徑，用於留任、激勵、獎勵、補償及╱或提供福利予合資格人
士。

計劃限額及服務提供者分項限額

H股購股權計劃的購股權、H股股份激勵計劃的股份獎勵相關的本公司H股（「H
股」）將通過受託人按照本公司指示及該等股份計劃規則的相關條文代表合資格參
與者及就其利益持有的H股而滿足：(i)由本公司發行及配發新H股；(ii)利用計劃
資金按當時市價從二級市場通過場內及╱或場外交易收購，及╱或(iii)轉讓本公
司的庫存股份（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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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H股購股權計劃項下將授出的所有購股權、H股股份激勵計劃項下將授出的所有
股份獎勵，以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股份計劃項下將授出的所有購股權及股份獎勵而
言（不包括根據相關計劃規則已失效的購股權及╱或獎勵），可配發及發行的本公
司股份（「股份」）的最大數目不得超過有關計劃限額獲股東批准當日的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不包括本公司庫存股份（如有））總數的10%（「計劃限額」）。

就H股購股權計劃項下將授出的所有購股權、H股股份激勵計劃項下將授出的所有
股份獎勵，以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股份計劃項下將授出的所有購股權及股份獎勵而
言（不包括根據相關計劃規則已失效的購股權及╱或獎勵），可向服務提供者（作
為合資格人士）配發及發行的股份的最大數目不得超過計劃限額獲股東批准當日
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不包括本公司庫存股份（如有））總數的1%（「服務提供者分
項限額」）。

上市規則的涵義

H股購股權計劃及H股股份激勵計劃均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7章項下涉及由本公司發行新股份的股份計劃。H
股購股權計劃及H股股份激勵計劃的條文將遵守上市規則第17章的規定。自2026
年1月2日（H股上市日期及H股首次獲准於聯交所買賣生效日期）起計六個月內，
將不會授出涉及發行新股份的購股權或股份獎勵。

待（其中包括）(i)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於即將來臨的股東特別大會（「股東
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及(ii)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根據該等股份計劃的
條款及條件將予授出的購股權及股份獎勵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上市及買賣後，
方可採納H股購股權計劃及H股股份激勵計劃。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一份本公司通函，
當中載有（其中包括）(i)建議採納H股購股權計劃的進一步詳情；(ii)建議採納H
股股份激勵計劃的進一步詳情；(iii)計劃限額及服務提供者分項限額的進一步詳
情；(iv)董事會及╱或董事會授權人士處理有關該等股份計劃事宜的建議授權；
及(v)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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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及記錄日期

為確定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H股及本公司非上市股份持有人資格的
記錄日期為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為確定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H股持有
人名單，本公司將於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至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包括
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擬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H股持有人，
須於2026年6月9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將所有已填妥的過戶文件連
同相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地址
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擬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本公司非上市股份
持有人，須於2026年6月9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將所有已填妥的過
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辦事處辦理登記，地址為中國上海市閔行區陳
行公路2388號16幢13樓1302室。

於本公告日期，H股購股權計劃及H股股份激勵計劃須待本公司股東批准方可作
實。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上海壁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Wen ZHANG先生

上海，2026年5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Wen ZHANG先生、Zhou HONG先生、
Linglan ZHANG先生、肖冰先生及Luting PAN先生；(ii)非執行董事劉經國先生；
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源博士、林兆榮先生及劉瑾女士。


